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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壤污染防治法》，规范我国核设施退役后土壤环境管理相关技术要求，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是对《拟开放场址土壤中剩余放射性可接受水平规定（暂行）》（HJ 53-2000）的修订。

本标准首次发布于2000年，本次为第一次修订。与原HJ 53-2000相比，本标准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

改动外，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标准的题目改为“核设施退役场址土壤中残留放射性可接受水平”；

——修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管理要求，结合辐射防护基本安全要求，修改了退

役终态的剂量准则；

——根据我国土地使用管理规定和退役实践，修改了退役后土地的主要使用用途，并根据使用用途，

给出了退役后土壤中残留放射性筛选水平；

——对主要的残留放射性核素进行了筛选，增加了部分核素；

——增加了退役场址土壤中残留放射性水平确定的工作流程；

——删除了原标准的附录A；

——删除了原标准中有关行政管理性的内容。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拟开放场址土壤中剩余放射性可接受水平规定（暂行）》（HJ 53-2000）

废止。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附录B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本标准自20□□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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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设施退役场址土壤中残留放射性可接受水平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核设施退役场址土壤中残留放射性的通用准则，以及确定场址开放准则的一般方

法。

本标准适用于核设施退役场址的开放使用，核技术利用设施退役和其他放射性污染环境治理项

目的场址开放使用可参照执行。

本标准不适用于铀（钍）矿和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活动场址的开放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 50137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HJ 25.3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EJ/T 1191 推导退役后场址土壤中放射性残存物可接受活度浓度的照射情景、计算模式和参数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残留放射性水平 residual radionuclide level
指设施或场所退役后，依据场址的开放目标，允许场址土壤中残留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浓度水平

（不包括本底）。

3.2

场址开放 site release
指污染场址经整治后，场址地面土壤残留放射性核素浓度水平满足解除控制标准的要求，从辐

射安全监管控制中释放出来向公众开放使用。

3.3

场址有限制使用 restricted use of site
指对场地的使用由于辐射防护和安全的原因而受到规定的限制。该限制通常以禁止特定活动（如

建房、种植或收获特定食物）或规定特定程序（如有组织控制的责任方及监控实施程序）的形式表

示。

3.4

场址无限制使用 unrestricted use of site
指对场地的使用不受任何电离辐射的限制。当存在其他限制时（如对土地使用的区域规划限制），

除非限制的主要原因是电离辐射，否则应归类为无限制性使用。



GB XXXXX-202X

2

3.5

筛选水平 screening level
指在特定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中残留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浓度等于或低于该值时，继续开展清

理活动可能不具有正当性。

3.6

代表人 representative person
指在受照人群中接受较高剂量的个人。通常，他是一个假想的或特定的个人，具有合理性、持

续性和均匀性的基本特征，其剂量可用于确定公众受照剂量是否符合相关的剂量限值。

3.7

农用地 agricultural land
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等。

3.8

建设用地 development land
指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包括城乡住宅和公共设施用地、工矿用地、交通水利设施用地、

旅游用地、军事设施用地等。

4 基本原则和确定场址开放准则的方法

4.1 核设施退役后，除了剩余建筑物和设备的污染水平必须满足相关标准要求以外，其场址土壤中

的残留放射性活度浓度在满足本标准后，场址方可开放使用。

4.2 场址的使用分为无限制使用和有限制使用，两种使用方式对代表人可能产生的辐射照射剂量均

应满足以下剂量要求。

4.3无限制使用的场址开放后，土壤残留放射性核素所致代表人的总剂量应小于0.25 mSv/a。
4.4有限制使用的场址开放后，土壤残留放射性核素所致代表人的总剂量应小于0.25 mSv/a，且在限

制措施失效后，应保证对代表人的剂量小于1 mSv/a。场址退役后的限制措施不能代替清理活动。

4.5土壤残留放射性核素所致代表人的总剂量不应高于该场址所有核设施运行期间场址的剂量约束

值之和，同时还应满足GB 18871中规定的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水平的要求。

4.6在同一个场址内不同区域，根据污染程度及类型的不同，经过代价利益分析后，可确定不同的土

壤残留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浓度，但须满足4.3或4.4节的要求。

4.7建有多个核设施的场址内部分核设施退役后，土地不向公众开放，而是继续供核使用，则该退役

设施所在地土壤中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浓度，应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通过辐射防护最优化

的方法来确定，以确保现在和将来在场址内工作的任何个人所受到土壤中残留放射性核素的辐射危

害足够小。

4.8退役场址土壤中残留放射性水平确定的工作程序与主要内容，见图1。
4.9退役场址土壤中残留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浓度，应根据场址退役后土地利用类型、修复效果和限制

措施等内容，开展具体分析，最后结合实际污染情况进行代价利益分析后确定。

4.10在计算推导退役场址土壤中残留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浓度时，宜采用实测值，但也可采用EJ/T 1191
和HJ 25.3中的方法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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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残留放射性水平确定工作

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确定土地利用方式

对比筛选

水平

工作结束

高于

确定场址实际照射情景

模型 参数照射途径

开展不确定性分析

计算得出代表人

所致剂量

按照4.5节要求，
确定最终目标值

按照4.3节要求，

提出治理目标值

按照4.4节要求，

提出有效限制措施

�0.01mSv/a

不用清理土壤

目标能否

实现

＞0.01mSv/a
�0.25mSv/a

＞0.25mSv/a

否

低于

不用清理土壤

是

图 1 退役场址土壤中残留放射性水平确定的工作流程图

5 土地利用分类

5.1 根据土地用途，退役场址的土地再利用类型可分为农用地和建设用地。

5.2 建设用地中城市建设用地根据代表人辐射照射景象和敏感人群，可再分为第一类用地和第二类

用地。

5.2.1 第一类用地：包括 GB 50137 规定的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居住用地。考虑到社会敏感性，将公共

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的中小学用地、医疗卫生用地和社会福利设施用地，以及公园绿地中的社区

公园或儿童公园用地也列入第一类用地。

5.2.2 第二类用地：包括 GB 50137 规定的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以及绿地与广场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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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5.3 城市建设用地外的其他建设用地，可参照 5.2 划分类别。

5.4 假若某一场址的土地再利用类型或限制措施发生改变，则应重新评估土壤中残留放射性的活度

浓度。

5.5 核设施退役后场址的开放，除电离辐射方面的控制要求外，还必须满足其他非放射性方面（如

化学污染物质）的管理要求。

6 土壤残留放射性核素的筛选水平

6.1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土壤中残留主要放射性核素的筛选水平见附录A。筛选水平是考虑了保守的

照射景象和照射途径组合后，按照代表人年受照剂量为0.01 mSv/a推导得出。

6.2筛选水平推导选用的照射景象、照射途径以及主要参数，见附录B。
6.3若场址存在多种放射性核素污染时，可依据公式(1)判断是否满足要求：

�=1
� ��

���
� ≤ 1 ……………………… (1)

式中：��——放射性核素i在土壤中的活度浓度（Bq/g）；
���——放射性核素i对应的筛选水平（Bq/g）；
�——土壤中存在的污染核素数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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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土壤中残留主要放射性核素的筛选水平

表A.1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土壤中残留主要放射性核素的筛选水平*

单位：（Bq/g）

序号 核素

筛选水平

农用地
建设用地

第一类用地 第二类用地

1 3H 2.42E+00 1.01E+01 1.57E+01

2 14C 1.46E-01 2.80E+00 3.14E+00

3 60Co 7.22E-02 8.45E-02 1.05E-01

4 63Ni 5.26E+01 1.85E+02 3.81E+02

5 90Sr 1.18E-02 5.87E-02 3.67E+00

6 99Tc 3.65E-02 7.74E-02 7.74E-02

7 137Cs 1.48E-02 1.87E-02 4.32E-02

8 154Eu 9.65E-03 1.14E-02 1.41E-02

9 238U 1.87E-01 2.91E-01 6.48E-01

10 238Pu 9.25E-02 2.24E-01 2.96E-01

11 239Pu 8.51E-02 1.61E-01 2.72E-01

12 241Am 7.77E-02 2.11E-01 3.08E-01
a表中的值均为扣除本底后的单一核素值；
b若污染水平高于筛选水平，应根据实际开放场景推导具体的残留放射性水平；
c土地规划用途不明确的情况应按农用地考虑。

*：表A.1中的值均为扣除本底后的单一核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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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导出筛选水平的照射景象、照射途径以及主要参数

B.1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考虑的典型照射景象

B1.1 农用地：评价考虑的保守景象为耕地，成人在田地耕作劳动，并食用该用地的农产品（不考虑

鱼和海鲜消耗）。假设人在该景象的停留时间为 12 h/d。

B1.2 第一类用地：评价考虑的典型景象为农村宅基地，主要考虑儿童和成人存在长期照射风险。假

设儿童在该景象的停留时间为 24 h/d，其中室外停留时间为 6 h/d。

B1.3 第二类用地：评价考虑的典型景象为物流仓储用地，主要考虑成人存在长期照射风险。假设人

在该景象的停留时间为 16 h/d，其中室外停留时间为 4 h/d。

B.2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考虑的照射途径

表 B.1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的照射途径*

照射途径 农用地 第一类用地 第二类用地

γ外照射 √ √ √

微尘吸入 √ √ √

种植食物食入 √ × ×

肉类食入 √ × ×

奶类食入 √ × ×

土壤食入 √ √ √

饮水 √ √ ×

*：开展具体推导工作时应根据实际土地利用场景对照射途径进行筛选。

B.3 导出筛选水平的主要参数

B3.1 通用性参数

B3.1.1 场址数据

a）污染区参数

1）污染区面积：1.6×103m2，无其他覆盖层。

2）污染深度：�=30 cm（耕作层深度 15 cm）。

3）污染区土壤密度：1.5 g/cm3。

4）污染土壤有效孔隙度：��=0.23。

5）用于计算核素在植物中转移的土壤颗粒密度：2650 kg/m3。

b）水文地质参数

1）场区降水年入渗量：�=0.3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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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壤含水率：�=0.2。

3） 污染场址的含水层厚度：�=5 m。

4） 污染场址的地下水纵、横弥散系数：��=2.20 m2/d，��=0.09 m2/d。

5） 污染场址的地下水流速：�=1.0 m/d。

6） 污染浸出水进入地下水（假定在场址的中央）到第一个饮用井的距离：x=100 m。

B3.1.2居留、吸入及外照数据

a） 呼吸量：5292.5 m3/a（成人）。

b）再悬浮的空气中粉尘浓度：��=0.000119 g/m3。

c） 室内粉尘筛选因子：0.8。

d）γ外照屏蔽因子：0.7。

B3.1.3 浓集因子

表 B.2 元素在植物中的浓集因子（单位：(Bq/kg)×(Bq/kg 干土)-1）

元素 Am Co Cs Pu Sr Th U Eu Tc Ni

干牧草/土壤 5.5×10-3 2.0×10-2 8.0×10-2 4.5×10-4 2.5 8.5×10-4 8.5×10-3 1.0×10-2 9.5 5.0×10-2

谷物/土壤 1.1×10-4 3.0×10-3 1.3×10-2 1.9×10-5 1.1×10-1 3.6×10-5 1.7×10-3 1.7×10-3 6.4×10-1 5.0×10-2

B3.1.4 转移因子

表 B.3 元素由根部吸收转入奶及肉类中的转移因子（单位：d/L、d/kg）

元素 Am Co Cs Pu Sr Th U Eu Tc Ni

奶 5.0×10-6 1.0×10-3 1.2×10-2 2.0×10-6 8.0×10-4 5.0×10-6 6.0×10-4 2.0×10-5 4.0×10-1 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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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 2.0×10-4 1.3×10-2 4.0×10-3 1.4×10-5 6.0×10-4 6.0×10-6 2.0×10-4 4.8×10-3 1.3×10-6 5.0×10-3

B3.1.5 分配系数

表 B.4 土壤中各元素液-固相的分配系数（��）（单位：ml/g）

元素 Am Co Cs Pu Sr Th U Eu Tc Ni

�� 1.0×102 1.0×101 5.0×102 1.0×102 7.9×100 1.0×102 4.0×101 6.5×102 1.5×100 1.0×102

B3.1.6剂量转换因子

表 B.5 污染土壤中各核素的γ辐射外照射剂量转换因子（���）（单位：（Sv/a）×（Bq/g）-1）

核素 Am-241 Co-60 Cs-137+D Pu-238 Pu-239 Sr-90+D Th-232 U-238+D Eu-152 Eu-154 Tc-99 Ni-63

��� 1.18×10-5 5.55×10-3 1.26×10-3 4.10×10-8 8.0×10-8 6.6×10-6 1.86×10-3 3.7×10-5 1.89×10-3 2.07×10-3 3.4×10-8 0

+D 代表母体及半衰期小于一个月的子体贡献在内

B3.2 农用地特征参数

a） 水果、蔬菜、谷物消耗量：150 kg/a。

b）叶菜消耗：100 kg/a。

c） 牛奶消耗：30 L/a。

d）肉和家禽消耗：50 kg/a。

e） 土壤食入：36.5 g/a（成人）。

f） 饮水量：365 L/a（成人）。

g）牲畜每日的饲料摄入量：14 kg/d。

h）照射时间：室内：0 h/d，室外：12 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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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第一类用地特征参数

a）土壤食入：72 g/a（儿童）。

b）饮水量：255.5 L/a（儿童）。

c） 呼吸量：2737.5 m3/a（儿童）。

d）照射时间：室内 18 h/d，室外 6 h/d。

B3.4第二类用地特征参数

a） 照射时间：室内 12 h/d，室外 4 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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